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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外诉讼纠纷案件审理中，当事人往往会呈上域外形成的公文书证。此前，这类

证据必须先在所在国完成公证，再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才能够被法院采信并

具备证明效力。

 2023 年 11 月 7 日起，随着《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正式在我国生效实施，来自《公约》缔约国的境外公文书无需再进行使领馆认

证。这一变革极大地降低了当事人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下文将深入剖析《公约》生

效前后的两则涉外家事典型案例，帮助大家清晰把握如何高效、规范地向法院提交

域外公文书证，助力涉外诉讼顺利推进。

1.《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

《公约》生效前后在涉外诉讼纠纷案件中涉及域外公文书证的法律要点解读如下：

《公约》生效前，根据《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等相关法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以及

外国主体在国外办理的委托中国律师的授权委托书等域外公文书证，应当经所在国

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

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以办理外国主体委托中国律师的授权

委托书为例，需要依次办理文书出具国的公证、文书出具国的认证、中国驻文书出

具国的领事认证三道手续。

这种严格的认证程序主要是为了确保域外形成的公文书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

性，使法院能够在涉外诉讼中准确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维护司法程序的公正性

和严肃性。

《公约》生效后，《公约》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框架下适用范围最广、缔约国最多

的国际条约，目的是在简化公文书跨国流转程序，以更便捷的证明方式取代传统使

领馆的领事认证。1961年10月，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第九届会议上通过《公约》草



案，1965年《公约》正式生效。2023年3月8日，中国大陆加入《公约》，并于同年
11月7日《公约》在中国大陆及其他未对中国大陆加入提出异议的缔约国之间生效。
《公约》主要有以下特点：

简化认证流程：对于在《公约》缔约国领土内形成的公文书证，取消了使领馆领事

认证环节，取而代之的是由文书出具国主管机关签发附加证明书。例如外国当事人

办理授权委托书，只需完成文书出具国公证以及文书出具国《公约》认证主管机关

办理的附加证明书，即可送往中国使用。

附加证明书的性质和效力：附加证明书与领事认证书具备同等功能，仅证明公文书

上最后一个印鉴、签名属实，不对公文书内容本身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公文书

内容真实性仍遵循 “谁出具，谁负责” 原则。

适用范围限定：《公约》仅在我国与对我国加入不持异议的缔约国之间生效。目前

已知仅有印度对我国加入《公约》提出异议，所以中国与印度之间不适用《公约》

的规定，对于来自印度的公文书，继续适用原有证明制度。此外，在《公约》对某

些国家尚未生效时，与这些国家之间也不适用《公约》的简化程序，如

在 2024 年 1 月 11 日之前中国与加拿大之间、2024 年 6 月 5 日之前中国与卢旺达之
间不适用。

主管机关明确：中国外交部是《公约》规定的附加证明书主管机关，并为本国境内

出具的公文书签发附加证明书。受外交部委托，中国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外事办公室以及部分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可为本行政区域内出具的公文书签

发附加证明书。

 

2.案例一：域外形成的结婚证明需公证认证——原告赵某诉被告石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赵某系中国公民，被告石某系加拿大公民。赵某诉至本院要求解除与石某的婚

姻关系。赵某称其与石某于2017年9月27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石某表示不同意离
婚。赵某未提交《结婚证明》原件及该原件公证认证手续，仅提交了“结婚登记译本
与原本相符”的公证书，证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

裁判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婚证为夫妻双方缔结婚姻的证明，赵某提交

的《结婚证明》非原件且未经过公证认证手续，本院无法确认该结婚证的真实性与

效力，赵某据此要求解除与石某婚姻关系，本院难以支持。判决：驳回赵某的离婚

诉求。一审法院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查明双方婚姻登记效力是审理离婚纠纷类案件的基础。夫妻双方婚姻缔结地在中国

境外的需要就婚姻登记真实性进行举证。夫妻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在国外登记结

婚，在没有违背我国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情形下，我国对国外登记

结婚效力予以认可。夫妻双方在国外登记结婚应符合婚姻缔结地的法律，双方不必

在中国境内再次办理结婚登记或承认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

民政部的相关规定，依照国外婚姻缔结地法律结婚的婚姻证件在中国境内使用，应

在婚姻缔结地办理公证和该国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的机关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

领馆认证。当事人提交的结婚证不仅应对证件的真实性进行公证认证，还应对翻译

件一并进行公证认证。公证认证手续是为了确认当事人在婚姻缔结地存在真实、合

法、有效的婚姻登记。因此，在境外缔结婚姻的当事人，如需在我国法院诉讼离

婚，需完成国外婚姻登记证件的公证认证手续，避免因公证认证手续缺失导致法院

无法确认婚姻的真实有效性。

3.案例二：《<公约> 简化流程 —— 张女士申请承认芬兰离婚判决案》

基本案情

张女士和王先生均为我国公民，2011年5月，二人在广州登记结婚。婚后二人一起去
到芬兰赫尔辛基工作，后因感情破裂，张女士向芬兰赫尔辛基地区法院提起离婚诉

讼，2020年8月，赫尔辛基地区法院作出二人婚姻关系已离婚的决定，该决定在芬兰
已发生法律效力。

2024年1月16日，张女士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芬兰赫尔辛基地区法院作出
的离婚判决，并提交了该判决文本及相应的附加证明书。

裁判结果

广州中院经审查认为，张女士提交的芬兰赫尔辛基地区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属于外



国公文书。鉴于《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2023
年11月7日已在我国生效，且芬兰亦系《公约》的另一缔约国，故《公约》在本案中
应当被适用。

根据《公约》第二条“缔约国对适用本公约且需在其领土内出示的文书应免除认证要
求”及第三条“为证明签名的真实性、文书签署人签署时的身份，以及在需要时为确
认文书上的印鉴属实，仅可能需要办理的手续是文书出具国主管机关签发第四条规

定的附加证明书”的规定，张女士提交的芬兰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应免除认证要求，
仅需要办理的手续是附加证明书。

本案中，张女士已提交芬兰有关主管机关按照《公约》要求签发的附加证明书，故

根据《公约》规定，应认可相关签名、印章的真实性。

鉴于该离婚判决载明无任何子女或共同财产须由法院处理，且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

力，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条件，不存在违反我国法律的基

本原则和损害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广州中院依法予以承认，

并在申请当月即快速作出裁定。

典型意义

司法效率提升：从当事人提交申请到广州中院作出裁定仅用时 15 天，相较于以往外
国公文书需繁琐 “双认证” 的情况，借助《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极大
缩短了案件处理周期，提高了司法效率，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快速处理提供了范例。

减轻当事人负担：当事人无需再办理复杂昂贵的国外认证及我国驻当地使领馆领事

认证，凭借附加证明书即可完成证据提交，有效减轻了诉累，降低了当事人的时间

和经济成本。

促进国际交流：简化公文书跨国流转程序，便利了国际经贸和人员往来。在涉外家

事领域，快速承认外国离婚判决，使当事人能够及时处理后续个人事务，对于促进

国际间的人员交流和社会关系稳定意义重大。

优化营商环境：该案例展示了我国在涉外司法领域积极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态度，

为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增强了国际社会对我国

司法环境的信任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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